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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 年共計 3 個年度，以新臺幣 5 億 9,180 萬 9,498 元決標，籌

建海巡岸際雷達系統，共計部署雷達站 77 座及雷達操作系統

（VTS）26 套。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巡

防區配賦小香蘭、鼻頭角、水湳洞、基隆嶼、彭佳嶼、野柳

及石門等 7 處雷達站，其中基隆嶼雷達站於 101 年 3 月 7 日

因 18 呎及 8 呎雷達天線故障無法運作，野柳及鼻頭角等雷達

站則分別於同年 4 月 7 日及 7 月 26 日因視頻擷取伺服器故障

致無法運作。其採購前未進行完整評估導致事後維修保養不

易，且該署未針對海邊高鹽分潮濕環境導致雷達系統 7 處有 4
處發生故障，因海巡岸際雷達系統攸關海防安全、犯罪偵防

及資料保密，海巡署允應建立自主保養維修之機制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 

（二十二）本院呂委員玉玲，鑑於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統計 2001 年各大學

專任教師有 4 萬 1,822 人，兼任教師則有 2 萬 7,111 人；2011
年專任教師僅微幅成長至 4 萬 9,929 人，但兼任教師卻大幅增

加 63%至 4 萬 4,215 人。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負擔同樣義務，

惟不可獨立申請研究計畫案，亦無法享有專任教師之教學與

研究資源，平均月薪偏低，缺乏穩固之退撫與保險保障，與

專任教師嚴重同工不同酬顯非公平合理本席要求教育部重新

檢視專任教師與兼任教師相關規範，提供教職人員安心的就

業環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二十三）本院呂委員玉玲，鑑於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檔案管

理局，疑似自 92 年起，涉嫌違反檔案法開放應用宗旨，以遮

掩、抽離國家檔案內容方式，影響政治受難者或家屬閱覽檔

案資料，妨害國家歷史真相揭露，侵犯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權

益，本席要求行政院研考會基於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不得


